
中国共产党通海县委员会党校 2022 年预算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教师培训和科研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中共通海县委第十八次常委会研究《关于加强县委党校

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及相关问题，会议决定：自 2013 年

起，由县财政每年安排县委党校教师培训和科研经费 5 万元

并纳入财政预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共产党通海县委员会党校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把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抓

手，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，常态化抓好学习、宣传、

宣讲、培训、普及、研讨。深入干部理论素质培训，把干部

教育培训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，做到思想上更加重视、

措施上更加务实、保障上更加有力，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

工作水平。通过培训，让参训人员做到学思用贯通、知信行

统一，学出对党忠诚、坚定信念、自觉自信、责任担当、能



力水平。使参训人员的思想、能力、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，

跟上时代前进步伐，跟上事业发展需要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本次培训项目的开展，由县委组织部负责培训的组织管

理，县委党校负责课程设计以及培训的具体实施。

具体内容：

1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2、干部理论素质培训

3、“二十大”宣讲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4 月份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培训班

资金安排如下：

乡镇伙食费：50*160=8000 元

场地、资料等其他费用：1000 元

讲课费：1000 元

5 月份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培训班

资金安排如下：

乡镇伙食费：50*160=8000 元

场地、资料等其他费用：1000 元

讲课费：1000 元

“干部理论素质”培训班资金安排如下：

乡镇伙食费：50*160=8000 元

场地、资料等其他费用：1000 元



讲课费：1000 元

11 月“二十大”宣讲资金安排如下：

乡镇伙食费：50*160=8000 元

场地、资料等其他费用：1000 元

讲课费：1000 元

12 月“二十大”宣讲资金安排如下：

乡镇伙食费：50*160=8000 元

场地、资料等其他费用：1000 元

讲课费：1000 元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本项目计划开展 5 次培训，分别于 4 月和 5 月开展“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培训、6 月份开展“干

部理论素质”培训、11 月和 12 月开展二十大宣讲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，也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党、一个

民族的灵魂。思想决定方向，方向决定道路，道路决定命运。

通过五个班次的培训，让参训人员做到学思用贯通、知信行

统一，学出对党忠诚、坚定信念、自觉自信、责任担当、能

力水平。使参训人员的思想、能力、行动跟上党中央要求，

跟上时代前进步伐，跟上事业发展需要。


